
討論文件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有多於一份公契的建築物成立業主立案法團  

 
目的  
 
1. 本文件旨在闡述那些有多於一份公契的建築物在成立業主立

案法團 (“法團” )時所遇到的問題。  
 
法團的成立  
 
2. 《建築物管理條例》 (“條例” )(第 344 章 )提供了一套機制，

方便多層大廈內擁有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業主成立法團，使他們可以

更妥善地管理自己的物業。業主一般都是根據條例第 3(2)(b)條成立法

團。該項條文訂明，管理委員會可由合計擁有份數不少於 30%的業主

決議委任。  
 
3. 業主在成立法團時，除了要遵從條例的規定外，還須參考有關

大廈公契所載的相關條文。公契是一份契約，也是一份由建築物的發

展商、經理人和首位買家所簽訂的私人合約。公契列明了契約各方的

權利和責任。現把公契所載有關成立法團的事項臚列如下。  
 
(a) 每名業主的份數和份數投票權  
 
4. 條例第 5(5)條訂明，除公契有其他規定外，業主每擁有一份份

數，即有一票。此外，條例第 39 條規定，業主的份數須照土地註冊

處註冊的文書包括公契 (如有的話 )所規定的方式釐定；如無文書，或

文書無此規定，則依照業主在建築物所佔的不可分割業權份數與建築

物分割成的總份數的比例釐定。  
 
(b) 召開業主會議以委任管理委員會的人  
 
5. 條例第 3(1)(a)和 (b)條訂明，業主會議可由按照公契 (如有的話 )
管理建築物的人或公契 (如有的話 )授權召開該會議的任何其他人召

開。  
 
(c) 委任管理委員會的程序  
 
6. 條例第 3(2)(a)條訂明，如公契載有委任管理委員會的規定，則

可按照公契規定委任管理委員會。  
 
(d) 管理委員會的組合  
 
7. 根據條例附表 2 第 1 段的規定，如沒有公契，或公契沒有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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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組成管理委員會的人數，須以該段所指明的人數為依據。附表 2
第 2(1)(c)段和第 5(2)(ba)段規定，如公契有指明副主席職位，才可作

出有關委任。  
 
(e) 建築物的公用部分  
 
8. 條例第 2 條訂明，“公用部分”指建築物的全部 (但不包括在

土地註冊處註冊的文書所指明或指定專供某一業主使用、佔用或享用

的部分 )，以及條例附表 1 指明的部分 (但上述文書如此指明或指定的

部分除外 )。  
 
9. 從上文可見，公契的條文對大廈管理和業主成立法團的工作是

非常重要的。  
 
公契指引  
 
10. 政府自一九八五年起把公契條款納入所有非工業用地的批地

文件。如有關用地的批地文件訂有公契條款，發展商所提交的公契便

須由地政總署轄下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負責審批。法律諮詢及田土

轉易處分別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九年發出《大廈公契指引》和《大

廈公契修訂指引》。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在審批公契時，會確保有

關公契符合現行的指引。  
 
有多於一份公契的建築物  
 
11. 有多於一份公契的建築物大都是在批地文件加入公契條款之

前落成的，因此其公契無須提交政府審批。這類建築物由多於一幢大

廈組成，而各幢大廈或坐落在同一地段內不同分段，或坐落在不同的

地段。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建築物的每一幢大廈內也有一些地方，可

供鄰幢大廈業主共同使用。  
 
12. 根據民政事務處蒐集所得的資料，現時共有 130 幢建築物有多

於一份公契並成立了兩個或以上的法團。這些建築物大部分坐落於深

水、灣仔、東區、油尖旺和九龍城。  
 
在一九九三年對條例作出的修訂  
 
13. 在一九九三年以前，法團是根據《多層建築物 (業主立案法團 )
條例》成立的。根據當時的《多層建築物 (業主立案法團 )條例》第 2
條，“建築物”是指：  
 
(a) 包括地庫在內共有 2 層或多於 2 層的建築物；及  
 
(b) 該建築物所在的土地，以及與該土地屬同一業權的其他土地。  
 
根據這項定義，假如有關建築物由兩幢大廈組成，而兩幢大廈的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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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並非屬於同一業權，即使這些公用地方是由業主共同使用和享

用，而且兩幢大廈在結構上相連，此建築物也不能成立一個法團。  
 
14. 政府在一九九三年大幅修訂《多層建築物 (業主立案法團 )條
例》，並把它改稱為《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 ”的定義也修訂為： 
 
(a) 包括地庫或地下停車場在內共有 2 層或多於 2 層的建築物，單

位數目不限；   
 
(b) 該建築物所在的土地；及  
 
(c) 以下的其他土地 (如有的話 )：  
 
 (i) 與該建築物或土地屬同一擁有權者；或  

 
 (i i) 與根據第 II 部委任管理委員會或與申請委任管理委員會

有關時，由任何人為該建築物各單位的業主及佔用人的共
同使用、享用及利益 (不論是否獨有 )而擁有或持有者。  

 
在修訂有關 “建築物”的定義後，建築物的兩幢大廈如有土地是為鄰

幢大廈業主的共同使用、享用及利益而持有，便可在不違反公契的情

況下成立一個法團。  
 
法團的註冊  
 
15. 我們從土地註冊處得悉，該處在接獲成立法團的申請後，會先

查看有關的申請是否符合條例第 3 條所載的規定。就那些由兩幢或以

上大廈組成的建築物而言，如有公用地方供各幢大廈的業主共同使用

或享用，但每幢大廈有不同的公契，則土地註冊處會按個別情況考慮

每宗法團的註冊申請。每幢大廈不同的公契有否相類似的條文、計算業

主不可分割業權分數的方法是否相類近，以及所有業主有否通過組織單

一法團的決議等的因素都會被考慮。  
 

16. 在大部份的情況下，如兩幢大廈有兩份截然不同，甚或互相矛

盾的公契，如只成立一個法團以履行不同公契規定的責任，在運作上

會做成很大的困難。欠缺一個合理計算業主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方

法，也為成立法團構成不能逾越的困難，而且也無法計算業主會議的

法定人數或獲得認可的票數。不同大廈業主之間的權責分配 (如維修

保養的費用 )，可能會導致重大的爭拗。  
 
條例的強制性條文  
 
17. 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在條例中加入條文，用以解決這些舊公契

的問題，並應設立機制，讓業主修訂公契。正如上文所闡釋，公契是

一份由建築物的發展商、經理人和業主所簽訂的私人契約。由於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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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簽訂該契約，因此不宜在法例中加入條文，用以凌駕簽約其中一

方認為過時或不便的公契條文。此外，公契列明大廈所有業主的權利

和責任。在各方的權利和責任都可能會受到影響的情況下，政府通過

法律途徑引入改變是否恰當，實在值得商榷。  
 
18. 儘管如此，政府明白有需要加入強制性條款以助執行大廈管理

工作，因此已在條例中加入若干條文 (特別是第 VIA 部及附表 7)，而

所有公契都須隱含有關的內容。這些條文的適用範圍有限，主要關乎

業主成立法團的權利，以及大廈經理人的責任。  
 
良好的大廈管理  
 
19. 現時，本港約有 40 000 幢私人多層大廈，其中約 14 500 幢已

成立法團。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和協助大廈業主成立法團，以執行大廈

管理工作。不過，成立法團只是眾多有效管理大廈的方法之一。最重

要的是，業主應積極參與大廈管理工作，並與物業管理公司保持密切

聯繫。事實上，本港約有 17 000 幢建築物的業主基於種種原因而選

擇成立如業主委員會一類的非法定組織，和 /或聘請物業經理人管理

大廈。    
 
20. 一些有多於一份公契的建築物在成立了超過一個法團後，成立

聯合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以方便執行大廈管理工作。至於其他類似的

建築物，則可成立如互助委員會或業主委員會一類的非法定組織，又

或聘請物業管理人協助管理大廈。我們不應低估這些業主或居民組織

所能帶來的好處。總括來說，只要有關大廈的業主之間坦誠溝通，業

主與管理公司通力合作，加上政府部門提供的所需協助和支援，我們

相信業主與住客依然可以擁有良好的居住環境。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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